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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
 

中小板关注函【2016】第 157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 2016 年 10 月 11 日，你公司披露了《关于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

的公告》，称你公司决定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并调整为以现金

人民币 13.5 亿元收购恒力盛泰（厦门）石墨烯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标的公司”）15%的股权。 

我部对此表示关注。请你公司就以下事项进行认真核查并做出书

面说明： 

1、你公司与交易对方协商终止本次交易的具体决策过程，包括

决策参与人、决策时间、决策内容等。 

2、请结合你公司筹划、披露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与决定终止

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期间是否发生重大变化等情况，说明你公司与

交易对方决定终止本次交易的具体原因、合理性和合规性。 

3、你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在决策和推进重大资产重

组过程中，是否履行了勤勉尽责的义务。 

4、请你公司对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信息披露进行全面自查，说

明公司的信息披露是否合法合规，是否不存在重大虚假记载、误导性

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是否充分披露重组终止风险。 

5、公司终止本次交易的后续安排和违约处理措施（如有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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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、根据《关于收购恒力盛泰（厦门）石墨烯科技有限公司15%

股权的公告》，交易对方承诺，标的股权交割完成当年及其后两个会

计年度，标的公司逐年实现的净利润应分别为5亿元、6亿元、7亿元。

请补充披露上述业绩承诺的确认方法及主要参数，并请结合标的公司

的市场份额、产能产量情况、在手订单情况等，详细说明业绩承诺的

合理性和可实现性。请核实承诺方的履约能力，并补充披露该业绩承

诺的的履约保障措施。 

7、根据公告，标的公司共获得25项石墨烯专利及非专利技术的

许可使用权，Angstron Materials,Inc.（以下简称“AMI公司”）同

意以独占、独家、可转让、可再许可、且不可撤销的方式授权恒力盛

泰在中国大陆境内、香港及澳门特别行政区范围内使用所授予的专利

及非专利技术。许可期限为长期，除非所授予专利或非专利技术到期

或恒力盛泰单方面终止合同。请补充披露： 

（1）未来标的公司是否计划在中国大陆境内、香港及澳门特别

行政区范围以外开展石墨烯相关业务，审计评估时是否考虑标的公司

获得相关专利的许可使用权范围对评估值产生的影响； 

（2）若AMI公司单方面终止相关专利的许可使用，标的公司与上

市公司保障自身利益的相关措施与安排； 

（3）若恒力盛泰单方面终止相关专利的许可使用，上市公司保

障自身利益的相关措施与安排。 

8、根据公告，标的公司部分核心研发团队人员位于美国俄亥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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州，拥有多项和石墨烯相关的专利。请补充披露标的公司保障核心研

发团队人员稳定的相关措施，是否签署竞业禁止等相关协议。 

9、根据公告，标的公司截至目前尚未实缴全部注册资本，请补

充披露本次交易评估作价是否包含上述未实缴出资的股权，各股东预

计缴纳完成的期限，未实缴出资是否损害上市公司权益或存在损害上

市公司权益的潜在风险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事项做出书面说明，并于 2016 年 10 月 18 日前

将有关书面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报四川证监局上市

公司监管处。 

同时，提醒你公司：上市公司应当按照国家法律、法规、本所《股

票上市规则》和《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等规定，诚实

守信，规范运作，认真和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特此函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10 月 12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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